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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

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

資所為之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應重複請領

傷病給付。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

一號函示：「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

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旨相

符，尚不牴觸憲法。

解釋理由書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

通疾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

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顯見

傷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

助。而同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被保險人參加保險之年資

合計達一定年限，而退職者，得請領之老年給付，亦係對勞工因退職

未能獲取薪資所為之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

能重複請領傷病給付。至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被

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必須

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診療給付者，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

付之權利」，其中所稱保險效力之停止，並非以退職為唯一原因，如

被保險人退職，且已請領老年給付者，自應依前開說明辦理。內政部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示：「被保

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

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旨相符，尚不牴觸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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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抄劉０然聲請書

為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以內政部否定、牴觸法律之釋示，剝奪

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合法權益，這以子法違背母法之行政釋示，

依法應屬無效，且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

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保障」規定。應屬違

憲，懇祈予以闡釋，而彰法紀，以確保弱勢勞工合法權益。

事實經過

一、本案聲請人劉０然就業、投保、住院、退保之概略經過：

聲請人於民國六十二年加入欣０木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行

列，旋即參加勞工保險，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因心臟病，以勞保

住於桃園楊０盛醫院，住院之同月，引發腦血管病變中風，致左

半肢麻痺，神志欠清，行動不便，視力亦受損，於同年六月，轉

院竹東榮民醫院繼續治療，同年七月，服務公司以格於規定，辦

理退保等事宜，斯時聲請人即深感納悶，因自己投保近十六年，

住院僅兩月即遭退保，如此豈不形成無病投保（克盡義務），有

病退保（喪失權利），不合理也不公平，惟據公司查告，依法仍

可繼續住院療治一年及其他有關權利，故斯時聲請人雖未屆六十

歲，仍遽爾依勞保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款有關規定，辦理退職、

退保及領取老年給付等，於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生效，但仍

依勞保條例第二十條，繼續住院一年，於七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出

院。

二、本案聲請人退保（領取老年給付）勞保效力停止後，仍繼續住

院，可享有一年期傷病給付及住院診療給付之法律依據，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二十條前段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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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必須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診

療給付者，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故聲請人

於領取老年給付之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起，至次年同月同日止，

仍繼續住院一年并由勞保局發給一年期之住院診療給付在案，申

請同時段之傷病給付該局則拒發，其持理由，係以內政部曾於六

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釋：「勞工保險傷

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

未工作，收入短絀之生活，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并請領

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依勞保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

付。」為法理依據，聲請人認為不以勞保條例規定判定其違法或

合法，而以一紙顯然與法牴觸之行政釋示即將勞工合法權利剝

奪，難以令人信服，依序提起勞保爭議審議、訴願、再訴願及

一、二審行政訴訟，但均以該釋示為理由駁回當事人之訴，且囿

於官場關係不敢說內政部子法違背母法之釋示應屬無效，但屈於

法理事實，也不能說當事人違背勞保條例規定，僅舉證些似是而

非難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該釋示的論點，當事人一介勞工，

所知法律專業知識有限，但深知「行政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

之常規，茲將該釋示違誤之處分述於后：

內政部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釋示，

不具法律效力，官署如能以行政命令隨意之認定，將法律所規

定人民之義務和權利，隨意增添或剝奪，則法律何用？自亦為

法所不許，以目前喧騰朝野之長榮航空案為例，郝柏村院長在

答覆該案質詢時指出「交通部的子法違背了母法」，又稱：

「母法未改以前，子法不合母法的，要改子法，任何根據子法

做的，要根據母法的條件改過來。」（節錄自聯合報民國八十

年六月二十日第一版要聞）準此可以推論及內政部該項釋示，

應不具任何法律效力，既不具任何法定效力，又怎可其權效優

於法律而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發予勞工給付剝奪呢？聲請人在

起訴狀中即指出，內政部如認為該第二十條不合事實需要，不

合情理，為什麼不修法呢？而卻以一紙行政命令，即將勞工合

法權益剝奪，聲請人對此一作為，實難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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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釋示除違法外，就情理言亦不正確，茲將理由申述於下：

在該釋示中，主要有兩個論點：其一為「勞工保險傷病給

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未

工作，收入短絀後之生活」，其二為「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

保，并領取老年給付者」。綜上兩點否定法律的結語是：「自

不得再依勞保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關於第一點的主要含義，是該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目的相

同，被保險人既然領了老年給付，生活解決了，就不必要再領

傷病給付了，其違誤是：

將勞保給付之目的作為給付應否發給之準據，事實上給付之

獲得，除勞工保險條例要件外，均依被保險人所盡義務、投

保年資、金額等決定權利，且除有明文規定者外多併行而不

悖，故在訴狀中舉證，如婦女勞工生育時可領生育給付，因

生育患病住院時，可領住院診療給付，亦可領傷病給付，其

退保年資或年齡符合領老年給付時亦可領老年給付，並不是

被保險人領取某種給付，生活改善了，即不應領取其他給

付，顯然這論點不正確，為似是而非、與法與事實均不符的

錯誤認定。

實際上，勞保給付目的，其性質都相同，聲請人在行政訴狀

中即指出，雖因其申請要件不同，而名稱各異，但均殊途同

歸，無不是為勞工發生意外事故，改善其生活短絀之需，故

僅認定老年與傷病給付，是保障被保險人未工作或不工作生

活短絀之需，而醫療、傷病、生育、殘廢，甚或其親人死亡

或本人死亡的各種給付，又誰能確定不是保障其意外事故發

生後生活短絀之需呢？由此可知，這種預設立場的認定，根

本不能成立。

關於第二點認定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并領取老年給

付，即不得依該第二十條領取傷病給付。但第二十條明確指出在

投保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在保險效力停止後，仍可享有

傷病給付及住院診療給付之權利，其最主要的立法考量，應係勞

保效力消失以前，被保險人已盡了應可獲得該二項給付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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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權利自不應依勞保效力消失而消失，也即勞保效力消失，對

其已盡義務應有權利絲毫沒有影響，同理，該釋示中所稱：「被

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并請領老年給付者」，對被保險人已

盡義務應有權利，亦沒有任何關連與影響，故依法及衡乎情理，

均不可以隨意之認定，將該傷病給付予以剝奪。故在初審判決書

中即有「惟查傷病給付與住院診療給付其給付之目的及性質不

同，而與老年給付之性質則同，原告縱於退保後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繼續請領住院診療給付，尚與其所領老年給

付不牴觸，然不得再領傷病給付」，顯然將該釋示不正確論點，

作為法理依據。事實上臺閩地區數百萬勞工，逐年因病住院，多

次領取傷病給付者不乏其人，但在其合乎領取老年給付時，并不

會因其投保期間多次領取傷病給付而影響其應得的老年給付，這

足以證明，各項給付之獲得，并無關連與牴觸，故給付性質相同

即不可同時領取之認定，實無法成立。而在本案爭議過程中勞保

局曾數次指出本案當事人曾領取老年給付二二六、五００元之數

據，其用意似在說明領了如此多老年給付，還要領傷病給付，或

是說明生活應不會短絀了？關於此點，聲請人於行政訴狀中也指

出這是聲請人依法應得，也是依法取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

決非個人可左右，它只可證明一點，已退保并領取老年給付，如

以該釋示論點而言，領取老年給付即不能按該第二十條再領傷病

給付，其反面意義，應即是如果不領老年給付，即可按該第二十

條領取傷病給付，這除了上述沒有考量已盡義務、應有權利因素

外，就理、情而言，判定亦錯誤，因勞工最終必可領到老年給

付，不過是遲領早領而已，與其他給付毫無牴觸及影響，如多次

領傷病給付，對老年給付并沒有絲毫影響與關連，以本案聲請人

為例，自民國六十二年投保至民國七十七年七月止，依法可領二

十二萬餘元老年給付，當時領是如此數，即或當時不領，其有效

期為兩年，至七十九年七月以前領，還是如此數，不會因兩年未

工作而會減少，甚或未及兩年，繼續工作、投保，其金額可能會

增加，因為當時我退保投保金額最高為一萬四千餘元，未久即調

高為兩萬餘元，保費增加，給付自然增加。由此可知，聲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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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給付，當時領是如此多，兩年後領，不但不會少，甚或會因

故而增加，故當時領取并非最佳時間，更不是取巧能多獲得一些

利益，至於為什麼會在當時領取老年給付，不管是聲請人自己不

知道維護自己權益或資方不關心勞工權益，或負責勞保政策執行

官署，沒周延的計畫維護勞工權益也好，以法、理、情各方面考

慮，領取老年給付後，對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仍可以領

一年期傷病給付，並沒有任何的牴觸與影響，其結果，對聲請人

而言，有害無利，又怎可以其為剝奪該項給付之理由呢？致該第

二十條的立法精神依基於前面所言，立法主要考量即是在保障被

保險人，不會因資方因其患病而退保，形成無病投保，有病退

保，盡了義務，而沒權利，這如前述之不合理、不公平現象，也

失去政府實施勞工保險的目的，以本案為例，聲請人投保近十六

年，此期中個人勞保看病都很少，一旦患病住院，僅兩個月即喪

失所有權利，那近十六年我又為什麼投保呢？所幸有該第二十條

為之保障，又豈可以一紙不合法、不合理之行政釋示予以剝奪

呢？綜上述各節，該內政部釋示，違背母法極為明顯，至於行政

訴訟判決書，支持其釋示正確之論點，聲請人於再審訴狀中指

出，縱或那些論點正確無誤，也只可作為內政部爭取修法的理

由，不可作為剝奪勞工給付的理由，更不可作為違法的藉口，故

聲請人再三省思，本案歷經近三年之依法據理力爭，固為個人權

益而爭，而對官署不依法論事確難以信服，因聲請人對該第二十

條規定各節，絲毫沒有逾越，故懇祈予以公正示知，該內政部釋

示是否子法違背母法，而應屬無效，以符憲法保障人民一切合法

之自由及權利的宗旨，則不僅當事人幸甚，且將使無數類似案例

勞工同沐德澤，則國家法紀能以彰顯，政府威信得以確保，而數

百萬勞工將同申慶幸。

敬 呈

大法官會議 鈞鑒

聲請人 劉０然

附件：（均影印本）

一、行政訴訟起訴狀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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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保險局答辯狀一份

三、初審判決書一份

四、行政訴訟再審訴狀一份

五、再審判決書一份

六、行政訴訟三審訴狀一份

附件三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０四八號

原 告 劉０然 （住略）

被告機關 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

上原告因勞保爭議事件，不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

月十日臺七十九勞訴字第三一００六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因罹患腦血管意外動脈硬化心臟病住院，申請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一日至七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不能工作期間之傷病給付，被告機關

以其已於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在案，且所申請

之傷病給付非屬連續，以七十八年五月四日（七八）勞現字第七六七

五三號函否准所請。原告不服，循序申請審議及提起訴願、再訴願，

均遭決定駁回，復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內政部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六九）臺內社

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釋，扭曲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立法之目的，在

保障被保險人，不會因一旦患病，資方依規定辦理退保，即喪失其應

有權利。原告投保近十六年，第一次住院僅二個月餘，資方即辦理退

保、退職，領取老年給付事宜，如此形成無病投保，有病退保，有失

合理公平，故有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使其於勞保效力停止，仍有一年

享有醫療給付及傷病給付之權益，內政部上開釋令顯與上開規定背道

而馳，不得執為剝奪原告合法權益之依據。二、經竹東榮民醫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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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原告七十七年七月份診斷書住院診療日期係載明自七十七年七月

一日起至同年同月之三十一日，而該院曾領取原告自七十七年七月二

十日退保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仍住院至七十八年七月十九

日止一年期之醫療診斷給付，如該院診斷證明書漏開同年七月二十一

日起至同月三十一日止十一天，被告機關不可能發給該項給付，足證

原告於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退保後仍繼續醫療，並無出院，原告於退

保前，亦領取傷病給付至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是被告機關指原告未

能連續申請，顯與事實不符。退一步言，資方作業真如勞保局所稱未

能連續申請中斷了十一天，亦不應由原告負責，應設法保障勞工權

益。三、訴願及再訴願決定理由，似有誤認為原告退保領取老年給付

病癒出院，再於該年八月一日住院，再申請該項傷病給付，然事實並

非如此，原告雖領取老年給付，仍繼續住院一年至七十八年七月十九

日依限期出院，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即有請領該時期傷病

給付之權利，如謂退保領取老年給付後，不得再領傷病給付，又如何

解釋原告於退保後仍獲得住院診療給付一年，訴願及再訴願決定理由

即有矛盾，其決定自屬違法。為此訴請撤銷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等

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一、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

者，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同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被保險人在加保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

後，必須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診療者，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

給付之權利。又依內政部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

號函釋：「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

不能工作或老年不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

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

請領傷病給付。」另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六年十二月二日臺（七

六）勞保字第四０三八號函釋略以：被保險人於住院中經投保單位申

請退保時，已符合申領老年給付之要件而未提出申請，應可依勞工保

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惟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

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依同條例同條文規定請領傷病給付。原告因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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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意外症，前曾申領自七十七年五月十四日至同年七月十九日期間

傷病給付在案，其再以同一病症申請自七十七年八月一日至七十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期間傷病給付，經查明劉君已於七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由

欣０木業股份有限公司退職，同年月二十一日退保，並申領老年給付

（按：所請老年給付本局於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受理，同年八月九

日核付十五個月計二二六、五００元）。其既已退職，並申領老年給

付，依前揭內政部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示，縱屬退保後連續住院，

亦不得再行申領傷病給付，是本局核定對原告所請傷病給付核定不予

給付，並無不合等語。

理 由

按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

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

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又

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一

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得請領老年給

付。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險。」上開勞

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其立法用意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不

能工作或老年不能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故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

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請領傷病給付。此參照勞工保險條

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

依死亡給付之規定請領任何喪葬津貼及遺屬津貼或殘廢給付之立法精

神，殊為當然之解釋。是內政部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

七三一號函示：「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

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核與勞工保

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並無牴觸，自得予以適用。本件原告曾因

腦血管病變自七十七年五月十四日起住院診療，並已請領七十七年五

月十四日至同年七月十九日期間之傷病給付，其於住院期間之七十七

年七月二十日退職，同年月二十一日辦理退保，並申請老年給付，已

領得老年給付新臺幣二二六、五００元為兩造不爭之事實，揆諸首揭

法條規定及說明，原告已不得請領其辦理退職後一年內之傷病給付，

被告機關因未准原告請領傷病給付，自無違誤。原告雖主張依勞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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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

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診療給付者，

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原告自七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因

腦血管病變，入住醫院治療，於同年七月二十日申請退保時，仍住院

治療，直至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止，退保前已請領七十七年五月十四

日起至同年七月十九日止之傷病給付，因服務公司承辦人作業關係，

誤另自七十七年八月一日始申請傷病給付，然傷病事故未中斷連續，

仍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原處分以原告申請傷病給

付非連續為由不准核發，於法不合。又原告於退保後住院期間仍繼續

請領住院診療給付，足見亦得同時請領傷病給付，內政部（六九）臺

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釋示違法而無效，不能適用云云。惟查傷病

給付與住院診療給付之目的及性質不同，而與老年給付之性質則同，

原告縱於退保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繼續請領住院診

療給付，尚與其所領老年給付不牴觸，然不得再領傷病給付，原告任

意指摘內政部上開函釋違法，要不足採。至被告機關審議審定書及訴

願決定理由並指謂原告申請傷病給付非屬連續，不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要件，雖欠有據，尚不影響原告不得請領傷病給付之結

果，原告所訴仍非可採。從而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原處分，並

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